柳江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
江政行复〔2023〕3号

申请人：覃xx
被申请人：柳州市柳江区穿山镇人民政府。
第三人：覃xx。
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2年12月8日作出的《关于六庙村六庙屯覃xx与覃xx“沙岗岭”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》（穿政处字〔2022〕xx号）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已予以受理。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于2023年4月6日向本机关撤回行政复议申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行政复议终止。

二〇二三年四月六日
     
